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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投新集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国投新集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3年5月23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发布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详见国投新集2013-012号公告），公司

股票于2013年5月23日起连续停牌。

公司向控股股东国家开发投资公司了解，目前各中介机构正在开展相关的尽职调查，对拟注入资产的初

步摸底及现场工作已经完成，审计、评估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中。

停牌期间，公司将充分关注重组的进展情况，并按照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

次有关事项的进展公告。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为公司指定的

信息披露媒体，公司发布信息以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特此公告

国投新集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三年八月十三日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诺安稳固收益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延长募集时间的公告

诺安稳固收益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3】

766号文批准募集，原定募集时间为2013年7月22日至2013年8月14日。

为充分满足投资者的投资需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

法》以及《诺安稳固收益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诺安稳固收益一年定期开放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和《诺安稳固收益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发售公告》等

文件的相关规定，经本基金管理人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本基金托管人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以及本基金销售代理机构协商，决定将本基金募集时间延长至2013年8月16日。

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刊登在2013年7月19日《上海证券报》和本公司网站上的

《诺安稳固收益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诺安稳固收益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份额发售公告》以及基金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

投资者可以通过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400-888-8998， 或至本公司网站www.lionfund.com.cn了解相

关情况。

特此公告。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一三年八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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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不存在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不存在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时间和地点

公司201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现场会议于2013年8月

12日下午15：30时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新华北路165号中天广场27楼会议室召开。网络投票时间

为2013年8月12日上午9：30-11：30时，下午13：00-� 15：00时（北京时间）。

（二）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情况

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人数

16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2,684,738,947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51.07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

283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101,095,956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1.92

（三）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尚继强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和召开合法有效，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四）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公司在任董事11人，实际到会董事9人。董事陆伟因出差未能亲自出席会议，委托董事王建军出席会议；

董事康敬成因工作原因未能亲自出席会议，委托董事王建军出席会议；副董事长向东、董事孔令江、董事韩

士发通过视频参加会议。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4人，监事尚杰因出差未能亲自出席会议，委托监事陈瑞忠

出席会议，监事王涛通过视频参加会议。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倪娟出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了《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预案》

1.01回购股份的方式

同意股数

同意比例

（

%

）

反对股数

反对比例

（

%

）

弃权股数

弃权比例

（

%

）

是否

通过

2,761,659,056 99.14 36,300 0.00 23,994,497 0.86

是

1.02回购股份的价格或价格区间、定价原则

同意股数

同意比例

（

%

）

反对股数

反对比例

（

%

）

弃权股数

弃权比例

（

%

）

是否

通过

2,761,659,056 99.13 36,300 0.00 24,139,547 0.87

是

1.03拟回购股份的种类、数量及占总股本的比例

同意股数

同意比例

（

%

）

反对股数

反对比例

（

%

）

弃权股数

弃权比例

（

%

）

是否

通过

2,761,653,156 99.13 42,200 0.00 24,139,547 0.87

是

1.04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及资金来源

同意股数

同意比例

（

%

）

反对股数

反对比例

（

%

）

弃权股数

弃权比例

（

%

）

是否

通过

2,761,659,056 99.13 36,300 0.00 24,139,547 0.87

是

1.05回购股份的期限

同意股数

同意比例

（

%

）

反对股数

反对比例

（

%

）

弃权股数

弃权比例

（

%

）

是否

通过

2,761,653,156 99.13 42,200 0.00 24,139,547 0.87

是

1.06决议的有效期

同意股数

同意比例

（

%

）

反对股数

反对比例

（

%

）

弃权股数

弃权比例

（

%

）

是否

通过

2,761,659,056 99.13 36,300 0.00 24,139,547 0.87

是

1.07对董事会办理本次回购股份事宜的具体授权

同意股数

同意比例

（

%

）

反对股数

反对比例

（

%

）

弃权股数

弃权比例

（

%

）

是否

通过

2,761,659,056 99.13 36,300 0.00 24,139,547 0.87

是

本次会议议案经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方式， 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表决通过。2012年度分配方

案实施后，公司控股股东新疆广汇实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广汇集团” ）持有公司2,311,

156,70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3.97%，其中38,000,000股已于2013年8月2日转入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

定购回式证券交易专用账户，仅占公司总股本的0.72%。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高速发展的信心，广汇集团始

终坚持不减持上市公司股份的相关承诺，自愿将所持广汇能源股份限售期满后可上市交易时间全部延长至

2015年5月25日。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已经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

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以及表决

结果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八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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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部分

社会公众股份债权人通知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称债权人不包括“09广汇债” 及“11广汇01”的持有人，“09广汇债”及“11广汇01” 持有人的

债权事宜将于2013年9月6日（星期五）10：30时、11：30时分别召开公司2013年第一次“09广汇债” 债券持有

人会议及2013年第一次“11广汇01”债券持有人会议进行审议。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由

2013年8月12日，公司召开了201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股份的预案》， 相关公告于2013年8月13日在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www.sse.com.cn）披露。

根据回购方案，本次回购股份的种类为公司发行的A股股票，在回购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6亿元、回购

股份价格不超过11元/股的条件下，预计回购股份约不超过600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约1.14%，具体回购股份

的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具体回购股份的比例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占

公司已发行的总股本的数量为准。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债

权人自接到公司通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者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均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

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债权人如逾期未向公司申报债权，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

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债权人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申报时间

2013年8月13日至2013年9月27日。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日为准。

2、联系方式

地址：乌鲁木齐市新华北路165号中天广场27层证券部

邮政编码：830002

电话：0991-3762327

传真：0991-8637008

特此公告。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八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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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122021� � � �债券简称：09广汇债

关于召开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第一次“09广汇债” 债券

持有人会议的通知

特别提示：

1、根据《新疆广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09年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及《债券持有人会议规

则》的规定，债券持有人会议作出的决议，须经代表二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本期公司债券张数总数的债券

持有人（或债券持有人代理人）同意方为有效。

2、债券持有人会议根据《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审议通过的决议，对全体债券持有人（包括所有出席会

议、未出席会议、反对决议或放弃投票权的债券持有人，以及在相关决议通过后受让本期公司债券的持有

人）均有同等约束力。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广汇能源” ）201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股份的预案》。公司拟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6亿元，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11元/股，预

计回购股份约不超过600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约1.14%。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完成的

股份数量为准。回购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3个月内。如果在此期限内回购资金使用

金额达到最高限额，则回购方案实施完毕，回购期限自该日起提前届满。

根据《新疆广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09年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及《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的规定，债券受托管理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 ）决定召开2013年第一次“09广汇

债”债券持有人会议（以下简称“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会议时间：2013年9月6日（星期五）10：30时

2、会议地点：乌鲁木齐市新华北路165号中天广场27楼1号会议室

3、会议召集人：债券受托管理人海通证券

4、会议召开和投票方式：现场方式，记名投票

5、债权登记日：有权出席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债权登记日为2013年8月27日

6、会议审议事项：《关于不要求公司提前清偿债务及提供额外担保的议案》（议案全文见附件）

二、会议出席对象

1、截至债权登记日交易结束后，登记在册的公司“09广汇债”债券持有人，为有权出席本次债券持有人

会议的登记持有人。债券持有人(或其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可以亲自出席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并表决，也可

以委托代理人代为出席并表决。

2、下列机构或人员可以列席本期公司债券持有人会议：

（1）抵押人新疆亚中物流商务网络有限责任公司委派的代表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2）公司委派的代表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法律顾问及见证律师。

三、参会方式

1、登记时间：2013年9月4日（10:00-14:00， 15:30-19:00）；

2、登记地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新华北路165号中天广场27楼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证券

部；

3、登记方法：

（1）债券持有人本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明文件和持有本期公司债券的证券帐户卡或适用

法律规定的其他证明文件；债券持有人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明文件、法定代

表人或负责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和持有本期公司债券的证券账户卡或适用法律规定的其他证明文件。

（2）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人（或其法定代表人、负责人）依

法出具的委托代理书、委托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人持有本期公司债券的证券账户卡或适用法律规定的其

他证明文件。

（3）债券持有人也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信函到达公司所在地邮戳日不晚于2013年9月4日19:00

时）。

四、联系方式

1、海通证券

（1）联系地址：上海市广东路689号海通证券大厦14楼

（2）邮政编码：200001

（3）联系人： 王欢

（4）电话：021-23219625

（5）传真：021-63411627

2、广汇能源

（1）联系地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新华北路165号中天广场27楼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证

券部

（2）邮政编码：830002

（3）联系人： 倪娟

（4）电话：0991-3719668、0991-3762327

（5）传真：0991-8637008

五、表决程序和效力

1、债券持有人进行表决时，出席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且具有表决权的登记持有人或其正式任命的代理

人投票表决，每一张债券(面值为人民币100元)拥有一票表决权。

2、下述债券持有人在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上可以发表意见，但没有表决权，并且其代表的本期公司债

券张数不计入有表决权本期公司债券张数总数：

（1）债券持有人为公司或其关联方；

（2）债券持有人为抵押人或其关联方；

（3）债券持有人持有的本期公司债券属于如下情形之一：A、根据本期公司债券条款已由公司兑付本息

的债券；B、已届本金兑付日，兑付资金已由公司向兑付代理人支付并且已经可以向债券持有人进行本息兑

付的债券。兑付资金包括该债券截至本金兑付日的根据本期公司债券条款应支付的全部利息和本金；C、不

具备有效请求权的债券；D、公司根据本期公司债券条款规定赎回并注销的债券。

上述关联方的范围依据中国证监会及公司股票上市交易的证券交易所颁布的相关规定确定。

3、债券持有人会议作出的决议，须经代表二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本期公司债券张数总数的债券持有人

（或债券持有人代理人）同意方为有效。

4、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根据《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审议通过的决议，对全体债券持有人（包括所有出

席会议、未出席会议、反对决议或放弃投票权的债券持有人，以及在相关决议通过后受让本期公司债券的持

有人）均有同等约束力。

六、其他事项

1、出席会议的债券持有人（或代理人）需办理出席登记；未办理出席登记的，不能行使表决权。

2、会议会期半天，交通费用及食宿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附件：1、授权委托书

2、关于不要求公司提前清偿债务及提供额外担保的议案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公司/本人出席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或“广

汇能源” ）2013年第一次“09广汇债”债券持有人会议，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本公司/本人对《关于不要求公司提前清偿债务及提供担保的议案》投赞成、反对或弃权票的指示：

序号 议案内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1

《

关于不要求公司提前清偿债务及提供担保的议案

》

注：1、请在“赞成” 、“反对” 、“弃权”任意一栏内打“√” ；

2、如果委托人不做具体指示，视为受托人可以按自己的意思表决。

3、授权委托书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委托人（签字或法人单位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持有面额为￥100的债券张数：

委托人的证券账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2013年 月 日

委托期限：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结束之日止。

附件2：关于不要求公司提前清偿债务及提供额外担保的议案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广汇能源” ）201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广汇

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股份的预案》。 公司拟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6亿元，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11元/股，预计回

购股份约不超过600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约1.14%。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完成的股份

数量为准。回购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3个月内。如果在此期限内回购资金使用金额

达到最高限额，则回购方案实施完毕，回购期限自该日起提前届满。

鉴于（1）公司的控股股东新疆广汇实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新疆亚中物流商务网

络有限责任公司，以其所属广汇美居物流园商铺为公司2009�年发行的10�亿元7�年期公司债券提供了抵押

担保，担保期至2016�年8�月26�日公司偿还本次债券本息后方可解除。及（2）根据公司的经营情况和财务

情况，公司可以承受不超过 6亿元的股份回购金额，本次回购股份不会对公司的经营、财务和未来发展产生

重大影响，不会对公司就“09广汇债”还本付息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

特请“09广汇债”债券持有人会议同意：

就公司完成本次回购股份后相应减少注册资本，不要求公司提前清偿“09广汇债” 项下的债务，也不要

求公司就“09广汇债” 提供额外担保。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08�月 12日

证券代码：600256� � � �证券简称：广汇能源 公告编号：2013-058

债券代码：122102� � � �债券简称：11广汇01

关于召开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第一次“11广汇01” 债券持有人

会议的通知

特别提示：

1、根据《新疆广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11年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及《债券持有人会议规

则》的规定，债券持有人会议作出的决议，须经代表出席会议二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本期公司债券张数总

数的债券持有人（或债券持有人代理人）同意方为有效。

2、债券持有人会议根据《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审议通过的决议，对全体债券持有人（包括所有出席会

议、未出席会议、反对决议或放弃投票权的债券持有人，以及在相关决议通过后受让本期公司债券的持有

人）均有同等约束力。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广汇能源” ）201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预案》。 公司拟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6亿元，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11元/股，预

计回购股份约不超过600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约1.14%。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完成的

股份数量为准。回购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3个月内。如果在此期限内回购资金使用

金额达到最高限额，则回购方案实施完毕，回购期限自该日起提前届满。公司完成本次回购后将减少公司的

注册资本。

根据《新疆广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11年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及《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的规定，债券受托管理人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河证券” ）决定召开2013年第一次“11

广汇01”债券持有人会议（以下简称“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会议时间：2013年9月6日（星期五）11：30时

2、会议地点：乌鲁木齐市新华北路165号中天广场27楼1号会议室

3、会议召集人：银河证券

4、会议召开和投票方式：现场方式，记名投票

5、债权登记日：有权出席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债权登记日为2013年8月27日

6、会议审议事项：《关于不要求公司提前清偿债务及提供额外担保的议案》（议案全文见附件）

二、会议出席对象

1、截至债权登记日交易结束后，登记在册的公司“11广汇01” 债券持有人均可出席。债券持有人（或其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可以亲自出席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并表决，也可以委托代理人代为出席并表决。

2、下列机构或人员可以列席本期公司债券持有人会议：

（1）担保人新疆广汇实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委派的代表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2）公司委派的代表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银河证券委派的代表；

4、公司法律顾问及见证律师。

三、参会方式

1、登记时间：2013年9月4日（10:00-14:00， 15:30-19:00）；

2、登记地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新华北路165号中天广场27楼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证券

部；

3、登记方法：

（1）债券持有人本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明文件和持有本期公司债券的证券帐户卡或适用

法律规定的其他证明文件；债券持有人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明文件、法定代

表人或负责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和持有本期公司债券的证券账户卡或适用法律规定的其他证明文件。

（2）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人（或其法定代表人、负责人）依

法出具的委托代理书、委托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人持有本期公司债券的证券账户卡或适用法律规定的其

他证明文件。

（3）债券持有人也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信函到达本公司所在地邮戳日不晚于2013年9月4日19:

00时）。

四、联系方式

1、联系地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新华北路165号中天广场27楼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证券

部

2、邮政编码：830002

3、银河证券联系人：王景然

电话：010-66568759

传真：01066568390

4、广汇能源联系人： 倪娟

电话：0991-3719668、0991-3762327

传真：0991-8637008

五、表决程序和效力

1、债券持有人进行表决时，出席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且具有表决权的登记持有人或其正式任命的代理

人投票表决，每一张债券(面值为人民币100元)拥有一票表决权。

2、下述债券持有人在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上可以发表意见，但没有表决权，并且其代表的本期公司债

券张数不计入有表决权本期公司债券张数总数：

（1）债券持有人为公司或其关联方；

（2）债券持有人为担保人新疆广汇实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或其关联方；

（3）债券持有人持有的本期公司债券属于如下情形之一：A、根据本期公司债券条款已由公司兑付本息

的债券；B、已届本金兑付日，兑付资金已由公司向兑付代理人支付并且已经可以向债券持有人进行本息兑

付的债券。兑付资金包括该债券截至本金兑付日的根据本期公司债券条款应支付的全部利息和本金；C、不

具备有效请求权的债券；D、公司根据本期公司债券条款规定赎回并注销的债券。

上述关联方的范围依据中国证监会及公司股票上市交易的证券交易所颁布的相关规定确定。

3、债券持有人会议作出的决议，须经代表出席会议二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本期公司债券张数总数的债

券持有人（或债券持有人代理人）同意方为有效。

4、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根据《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审议通过的决议，对全体债券持有人（包括所有出

席会议、未出席会议、反对决议或放弃投票权的债券持有人，以及在相关决议通过后受让本期公司债券的持

有人）均有同等约束力。

六、其他事项

1、出席会议的债券持有人（或代理人）需办理出席登记；未办理出席登记的，不能行使表决权。

2、会议会期半天，交通费用及食宿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附件：1、授权委托书

2、关于不要求公司提前清偿债务及提供额外担保的议案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公司/本人出席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或“广

汇能源” ）2013年第一次“11广汇01”债券持有人会议，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本公司/本人对《关于不要求公司提前清偿债务及提供担保的议案》投赞成、反对或弃权票的指示：

序号 议案内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1

《

关于不要求公司提前清偿债务及提供担保的议案

》

注：1、请在“赞成” 、“反对” 、“弃权”任意一栏内打“√” ；

2、如果委托人不做具体指示，视为受托人可以按自己的意思表决。

3、授权委托书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委托人（签字或法人单位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持有面额为￥100的债券张数：

委托人的证券账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2013年 月 日

委托期限：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结束之日止。

附件2：关于不要求公司提前清偿债务及提供额外担保的议案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广汇能源” ）201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股份的预案》。公司拟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6亿元，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11元/股，预

计回购股份约不超过600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约1.14%。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完成的

股份数量为准。回购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3个月内。如果在此期限内回购资金使用

金额达到最高限额，则回购方案实施完毕，回购期限自该日起提前届满。公司完成本次回购后将减少公司的

注册资本。

鉴于（1）公司的控股股东新疆广汇实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已为“11广汇01” 公司债券提供了

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该担保在公司本次回购股份并相应减少注册资本后将继续有效，及（2）根

据公司的经营情况和财务情况，公司可以承受不超过 6亿元的股份回购金额，本次回购股份不会对公司的

经营、财务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对公司就“11广汇01” 公司债券还本付息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

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

特请“11广汇01”债券持有人会议同意：

就公司完成本次回购股份后相应减少注册资本，不要求公司提前清偿“11广汇01” 项下的债务，也不要

求公司就“11广汇01” 提供额外担保。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8月12日

股票代码：000017、200017� � � �股票简称：

*

ST中华A、

*

ST中华B� � � �公告编号：2013-043

深圳中华自行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整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司已于2012年10月12日被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受理重整申请，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自

2012年10月25日起对本公司进行重整。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公司股票自2012年11月13日起停牌，至

法院就重整计划做出裁定后申请复牌。

●本公司2012年全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5244万元，2013年一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为-2665万元；2013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预计约为-2900万元。

●本公司股票停牌期间，本公司存在因《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原因被暂停上市，或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原因（如重整方案未通过等）被宣告破产清算的风险；若本公司被宣告破产清算，

本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2012年10月24日，深圳中院作出（2012）深中法破字第30-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自2012年10月25日起

对本公司进行重整，并指定北京市金杜（深圳）律师事务所、深圳市正源清算事务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管理人。

本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于2012年12月11日上午9：30在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大楼西邻的公交大厦四楼

会议厅召开，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于2012年12月12日刊登的《关于重整案第一次债权人会议情况公告》。

经深圳中院决定，于2013年8月22日召开公司重整案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审议表决重整计划草案。鉴于重

整计划草案涉及出资人权益调整事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之规定，深圳中院决定同日召开

出资人组会议，对重整计划草案涉及的出资人权益调整事项进行表决，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于2013年8月5日

刊登的《关于召开深圳中华自行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整案第二次债权人会议的公告》、《关于召开深圳

中华自行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整案出资人组会议的公告》、《关于深圳中华自行车（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重整案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有关事项的公告》。

公司特别提醒广大投资者，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规定，如果公司重整计划草案未能获

得债权人会议、出资人组会议的表决通过或未能获得法院的批准，则存在被人民法院宣告破产并进行破产清

算的风险。如果公司被宣告破产，公司股票将终止上市，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理性分析、慎重表决并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中华自行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3年8月13日

股票简称：韶能股份 股票代码：000601� � � �编号2013-045

广东韶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负连带责任

广东韶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本公司"或"公司"）2012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13年6月28日召

开的201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12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080,551,669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

0.25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RQFII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新股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10股派0.225元；持有非股改、非新股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

率征收，先按每10股派0.2375元，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注）；

对于QFII、RQFII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10股

补缴税款0.0375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0125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

款。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3年8月16日，除权除息日为：2013年8月19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13年8月16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2013年8月19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

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五、其他

咨询地址：广东省韶关市武江区沿江路16号

咨询联系人：公司证券事务部沈玉村

咨询电话：0751-8153150

传真电话：0751-8535226

广东韶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8月12日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持有的沙隆达A估值

方法调整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2008]38号文)等相关规定，经与

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决定自2013年8月12日起，对本公司旗下部

分基金持有的停牌股票沙隆达A� (代码：000553)采用"指数收益法"进行估值。该股票复牌后，本公司将综合参

考各项相关影响因素并与基金托管人协商后确定对该股票恢复按市价估值法进行估值，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详情

1、本公司网址：http://www.yhfund.com.cn。

2、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010-85186558,� 4006783333。

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

最低收益。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3年8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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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时 间：

（1）现场会议：2013年8月12日上午9点30分；

（2）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2013年8月11日下午3:00至2013年8月12日下午3:00；

（3）交易系统投票时间：2013年8月12日，上午9:30－11:30、下午1:00－3:00。

2、地 点：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路10号本公司会议室

3、方 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 集 人：本公司董事会

5、主 持 人：董事长王东升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京东方

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7、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并投票表决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3人（代表股东63人），代表股份（有

效表决股数）3,437,496,072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5.4224%。出席本次会议的A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10人，

代表股份数量3,387,798,94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5.0548%；B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4人（其中一名股东代

理人同时也是A股股东代理人），代表股份数量49,697,132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3675%。参加网络投票表

决的股东2,056人，代表股份723,313,567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5.3493%。

8、公司部分董事、部分监事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

大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二）本次股东大会表决通过如下议案：

议案1、关于投资建设重庆第8.5代新型半导体显示器件及系统项目的议案;

议案2、关于投资建设合肥鑫晟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触摸屏生产线项目的议案;

议案3、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议案4、关于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

（1）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2）发行方式

（3）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4）发行数量及限售期

（5）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6）募集资金投向

（7）新老股东共同享有股东权益

（8）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

议案5、关于公司与北京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议案6、关于公司与合肥建翔投资有限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议案7、关于公司与重庆渝资光电产业投资有限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议案8、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可行性报告的议案;

议案9、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说明的议案;

议案10、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其中，议案4以特别决议方式表决，子议案逐项审议表决，其他议案以普通决议方式表决通过。议案1、

议案2、议案4、议案5、议案6、议案7为关联交易议案，无关联股东参加本次股东大会。

(三)各议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全体表决情况

议案 同意

（

股

）

反对

（

股

）

弃权

（

股

）

占有效表决股

数比例

占有效表决股

数比例

占有效表决股

数比例

议案

1 3,428,998,356 82.4118% 407,895,707 9.8033% 323,915,576 7.7849%

议案

2 3,428,644,916 82.4033% 407,754,183 9.7999% 324,410,540 7.7968%

议案

3 3,426,060,692 82.3412% 411,615,288 9.8927% 323,133,659 7.7661%

议案

4-1 3,420,374,632 82.2045% 438,314,797 10.5344% 302,120,210 7.2611%

议案

4-2 3,420,340,252 82.2037% 438,138,777 10.5301% 302,330,610 7.2661%

议案

4-3 3,420,340,252 82.2037% 441,584,657 10.6130% 298,884,730 7.1833%

议案

4-4 3,420,280,732 82.2023% 441,688,877 10.6155% 298,840,030 7.1823%

议案

4-5 3,419,567,292 82.1851% 443,703,737 10.6639% 297,538,610 7.1510%

议案

4-6 3,419,120,752 82.1744% 439,331,677 10.5588% 302,357,210 7.2668%

议案

4-7 3,420,344,732 82.2038% 438,441,997 10.5374% 302,022,910 7.2588%

议案

4-8 3,420,374,732 82.2045% 438,068,777 10.5285% 302,366,130 7.2670%

议案

5 3,425,675,156 82.3319% 410,747,623 9.8718% 324,386,860 7.7962%

议案

6 3,425,652,456 82.3314% 410,939,603 9.8764% 324,217,580 7.7922%

议案

7 3,425,813,996 82.3353% 410,626,663 9.8689% 324,368,980 7.7958%

议案

8 3,424,998,692 82.3157% 411,175,967 9.8821% 324,634,980 7.8022%

议案

9 3,426,744,852 82.3576% 408,658,903 9.8216% 325,405,884 7.8207%

议案

10 3,424,850,892 82.3121% 411,757,567 9.8961% 324,201,180 7.7918%

A

股表决情况

议案 同意

（

股

）

反对

（

股

）

弃权

（

股

）

占有效表决股

数比例

占有效表决股

数比例

占有效表决股

数比例

议案

1 3,409,277,034 83.7087% 342,997,665 8.4217% 320,513,176 7.8696%

议案

2 3,409,182,594 83.7064% 342,873,841 8.4187% 320,731,440 7.8750%

议案

3 3,405,894,390 83.6256% 347,438,926 8.5307% 319,454,559 7.8436%

议案

4-1 3,404,808,050 83.5990% 369,253,995 9.0664% 298,725,830 7.3347%

议案

4-2 3,404,778,150 83.5982% 369,073,495 9.0619% 298,936,230 7.3398%

议案

4-3 3,404,778,150 83.5982% 369,410,395 9.0702% 298,599,330 7.3316%

议案

4-4 3,404,714,150 83.5966% 369,519,095 9.0729% 298,554,630 7.3305%

议案

4-5 3,404,000,710 83.5791% 371,525,255 9.1221% 297,261,910 7.2987%

议案

4-6 3,404,808,150 83.5990% 369,016,895 9.0605% 298,962,830 7.3405%

议案

4-7 3,404,778,150 83.5982% 369,381,195 9.0695% 298,628,530 7.3323%

议案

4-8 3,404,808,150 83.5990% 369,056,295 9.0615% 298,923,430 7.3395%

议案

5 3,405,508,854 83.6162% 346,571,261 8.5094% 320,707,760 7.8744%

议案

6 3,405,486,154 83.6156% 346,763,241 8.5141% 320,538,480 7.8702%

议案

7 3,405,647,694 83.6196% 346,450,301 8.5065% 320,689,880 7.8740%

议案

8 3,404,832,390 83.5996% 346,999,605 8.5200% 320,955,880 7.8805%

议案

9 3,406,069,050 83.6299% 344,992,041 8.4707% 321,726,784 7.8994%

议案

10 3,404,684,590 83.5959% 347,581,205 8.5342% 320,522,080 7.8698%

B

股表决情况

议案 同意

（

股

）

反对

（

股

）

弃权

（

股

）

占有效表决股

数比例

占有效表决股数

比例

占有效表决

股数比例

议案

1 19,721,322 22.4051% 64,898,042 73.7295% 3,402,400 3.8654%

议案

2 19,462,322 22.1108% 64,880,342 73.7094% 3,679,100 4.1798%

议案

3 20,166,302 22.9106% 64,176,362 72.9097% 3,679,100 4.1798%

议案

4-1 15,566,582 17.6849% 69,060,802 78.4588% 3,394,380 3.8563%

议案

4-2 15,562,102 17.6798% 69,065,282 78.4639% 3,394,380 3.8563%

议案

4-3 15,562,102 17.6798% 72,174,262 81.9959% 285,400 0.3242%

议案

4-4 15,566,582 17.6849% 72,169,782 81.9908% 285,400 0.3242%

议案

4-5 15,566,582 17.6849% 72,178,482 82.0007% 276,700 0.3144%

议案

4-6 14,312,602 16.2603% 70,314,782 79.8834% 3,394,380 3.8563%

议案

4-7 15,566,582 17.6849% 69,060,802 78.4588% 3,394,380 3.8563%

议案

4-8 15,566,582 17.6849% 69,012,482 78.4039% 3,442,700 3.9112%

议案

5 20,166,302 22.9106% 64,176,362 72.9097% 3,679,100 4.1798%

议案

6 20,166,302 22.9106% 64,176,362 72.9097% 3,679,100 4.1798%

议案

7 20,166,302 22.9106% 64,176,362 72.9097% 3,679,100 4.1798%

议案

8 20,166,302 22.9106% 64,176,362 72.9097% 3,679,100 4.1798%

议案

9 20,675,802 23.4894% 63,666,862 72.3308% 3,679,100 4.1798%

议案

10 20,166,302 22.9106% 64,176,362 72.9097% 3,679,100 4.1798%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项振华律师、马宏继律师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

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关于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3年8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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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705� � � �证券简称：中航投资 公告编号：临2013-055

中航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资中航天地激光科技有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本公司参股公司中航天地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天地激光"） 于2013年6月19日召开的

2013年临时股东会会议决议，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中航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投资有限"）向参

股公司天地激光单方面增资人民币现金1,011.68万元，其中1,000.00万元计入注册资本金，11.68万元计入资

本公积金。（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3年6月21日刊登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公司公告，公告编号：临2013-038号）

近日， 本次新增注册资本金经由致同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的致同验字 （2013）第

110ZC0112号《验资报告》予以验证确认，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取得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本次

增资完成后，中航投资有限直接持有天地激光13.64%股权，并通过持股19.61%的参股公司中航（沈阳）高新

科技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天地激光5.53%的股权（按照持股比例套算），合计持有天地激光19.16%的股权。

特此公告。

中航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3年8月13日


